
 

在中国大陆，常听人说“政

府不让炼法轮功”，其实完全不

是这么回事，法轮功在中国一直

是合法的。 

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

会和国务院（中国政府）没有一

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炼法轮功。

所说“政府不让炼法轮功”是中

共媒体散布的谎言。 

2011 年 3 月 1 日，由国务

院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

署第五十号》文件，废止了 1999 

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明

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

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依据

中国法律，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

合法的。 

中共导演“世纪伪案”栽赃

嫁祸法轮功，煽动了全中国乃至

全世界善良民众仇恨法轮功；编

造出所谓练法轮功致死 1400 例的

谎言，以此妖魔化法轮功，进一

步升级迫害。 

江泽民在 1999 年 10 月出访

法国时，以个人名义擅自向法国

费加罗报社记者“宣布”法轮功

是 X 教。在此谎言之下中共检察

院、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大量枉

判，冤案数以百万计。 

乌云遮不住阳光，谎言盖不

住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注定

是失败。◇ 

【明慧网】二零二三年五月

底，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拖着

虚弱的身躯，来到东营市中级法

院，希望得到被关押两年多的女儿

无罪释放的消息，但仅仅得到一句

冰冷的“维持原判！”——连一纸

裁定书都没有看到。悲伤无助的老

人，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四日，东营

区法院对胜利油田女职工郭宏焱、

二十三中女教师陈晓红枉判三年

半，勒索罚款一万元。两人及她们

的律师表示两人无罪，要求释放，

向东营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然而

东营市中级法院罔顾法律，在没有

法律依据、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

下，对两名法轮功学员的上诉审理

匆匆走过场，维持一审的非法判

决，与区法院一起成为迫害法轮功

学员的共犯。 

她们，在大法修炼中获得快乐

与健康 

郭宏焱，现年四十六岁，是一

位文静、善良的女子。她从小体弱

多病，自幼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支气管炎、颈椎病、皮肤病，导致

性格孤僻，遇上事就钻到牛角尖里

出不来。在一九九零年初中二年级

时，她又得了抑郁症、强迫症，各

种疾病缠身，夜里经常失眠。去医

院做心电图中度异常，她初中二年

级还没上完就被迫休学了。那段时

间她到处求医问药，有病乱投医，

还找人算卦，说她命里缺火，因此

改名叫郭宏焱（原名叫郭红媛）。

郭宏焱在家休学五年，也学了一些

文化课，一九九五年考上了油田卫

校，但因身体不好也无法工作。 

一九九六年郭宏焱父亲开始炼

法轮功，他父亲有高血压、偏头

痛、严重的鼻炎等，通过炼功不到

一年这些病都好了。后来郭宏焱母

亲也跟着炼，母亲有心脏病、胃溃

疡、肝肿大等疾病，通过炼功这些

病也好了。 

看到法轮功祛病健身有这么好

的效果，郭宏焱也开始炼法轮功，

炼了不到两年她的病也都好了。抑

郁症等各种病症消失后，郭宏焱的

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多年隔离在

家中的她，开始与外界交往。二零

一一年一月，她通过招工到胜利油

田运输总公司参加了工作。因从小

体弱多病，不会干活，（转下页）

图：海外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曼哈顿繁华主街游行现场。法轮功也称法轮
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
指导。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获各国各界褒奖、支持议案
和支持信函 5700 多项。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 40 多
种文字，在全球传播。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Https://j.mp/fgp88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Https://j.mp/fgv88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善言破迷雾  真相是希望   东营版|第502期| 2023年6月24日 



 

  2  2023年6月24日                                                                                         东营版 

（接上页）但她能踏踏实实勤学

苦练，跟着师傅学电气焊，不久

就能顶岗了。全家心里特别高

兴，她终于能自立了。在工作

中，她经常主动加班，得到了领

导的认可、同事的信任与好评。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三日，她

象往常一样做电气焊工作。不料

因气罐漏气引起了大爆炸，把地

上都爆出了一个大坑，周围的房

屋门窗玻璃都被震碎，她当时从

头到脚都是泥土，眼睛都被土盖

住了。领导和同事们都来了，问

她有没有伤着，她说没有伤着，

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他们都觉得

惊奇。因为前一年在另一单位也

发生过同样的事故，操作工人当

场死亡。郭宏焱修炼法轮功得到

了师父的保护。 

二十三中教师陈晓红，是一

位乐观、单纯的知识女性。她有

一份引以为豪的事业，一位纯朴

敦厚的丈夫，一个善弹琵琶的女

儿。 

然而，中共的迫害使这些善

良本份的人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

伤痛：篇首提到的老人是郭宏焱

的母亲，她因思念相依为命的女

儿，几度因心脏病昏迷；陈晓红

的女儿举办婚礼，她也无法操办

婚事，没能参加女儿的婚礼。她

们受到无辜的迫害，只是因为他

们有一颗善心，想帮助民众了解

大法真相，能在天灾人祸中得到

平安和护佑，其中包括那些迫害

她们的公检法人员。 

司法机关执法犯法 

依据法律规定，一开始滨海公

安局基地分局的立案，就是违法

的。其立案，是在二零一九年四月

六日，滨海公安局以投递法轮功学

员劝善信件为由所立之“案”。但

是，以刑法第三百条为由是违法立

案；社会上发生了犯罪事实，才能

立案，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发生，根

本不符合立案的基本条件。立案违

法，那么此后公安机关的一切侦查

活动，都是无效的、违法的。荒唐

的是，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滨海公安各分局大肆抓捕二十余

人，其中十一人被非法判刑，但从

起诉书到判决书，所有的“证据”

材料，自始至终也没有提到“立

案”中所指信件的情况。换句话

说，公安机关是信件为由“立

案”，并以这个非法立案为名，得

以开具搜查证、拘留证等，实施长

期跟踪、窃听、监控的违法活动。

而且，在立案之后的同年七月份，

郭宏焱、陈晓红在讲真相过程中曾

经被绑架，非法拘留七天。两人均

被抄家，家中被抄走的物品中，没

有与该“立案”有关的任何物证。

一年九个月后，滨海公安局基地分

局，又将她们绑架。 

原审判决列举的法律依据是：

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两高关于办

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但是，全国人大、最高法和最高

检、其他国家机关，都没有明文规

定法轮功是邪教，信仰法轮功和散

发法轮功宣传品是犯罪。刑法第三

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

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

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

处刑”。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信

仰法轮功、散发法轮功宣传品是犯

罪行为，认定犯罪的所谓事实，

无论有无，都不构成犯罪。 

法轮功学员的辩护律师提

出，所谓“利用×教组织破坏法

律实施罪”，“组织”和“利

用”不能分开，不能分别定罪；

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当事人利用的

什么东西，及如何利用、如何破

坏实施，证据不足，应判无罪。

原审判决没有由当事人组织、利

用何邪教组织，破坏哪部法律、

行政法规的实施，如何破坏其实

施的事实和证据，说明他实际没

有破坏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

故适用刑法第三百条及其相关两

高司法解释错误。按照原判决书

所指，郭宏焱、陈晓红、陈国华

三人多次串联，向民众传播法轮

功，但仅有少量口供，没有物

证，没有收集宣传品具体详细的

时间、地点、数量，没有现场照

片和证人证言等证明该事实的主

要证据。 

山东省滨海公安局、东营区

检察院、东营区法院的行为已涉

嫌徇私枉法罪等多项犯罪，但东

营市中级法院执意不开庭，维护

一审错误、包庇侦查机关，同样

涉嫌犯罪。 

所有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他们周围的人都对他们的品行有

着一定的了解，知道他们是现在

社会上真正的好人，绝不会与社

会上那些负面、阴暗的东西同流

合污。这样的人，却被中共当作

罪犯份子抓捕和判刑，这只能使

更多的人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有更

清醒的认识。至今四亿多人的退

党大潮昭示了民众的觉醒。 

被中共迫害邪恶势力裹挟的

所有工作人员，请静下心来想一

想，千万别被一时的利益所蒙

蔽，为着自己和家人生命的未

来，停止迫害法轮功，让良知与

善念主导自己。真心祝愿原本善

良的你，能走过最后的劫难，走

入历史的新纪元。现在天灾人祸

不断，瘟疫一波接着一波，天在

收人，如还不醒悟，必将难逃法

网。◇ 


